
附件 1

昌吉州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从业人员
黑名单制度（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自治州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监

督管理（以下简称“检验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关于进一步规范排放检验加强机动车环境管理工作

的通知》（国环规大气〔2016〕2 号）要求，结合《昌吉州机动

车排放检验机构管理办法（试行）》（昌州环规〔2020〕）1 号），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通过开展检验机构考评打分，形成检验机构及从业

人员黑名单，查找并督促解决自治州机动车排放检验工作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提升检验机构诚信经营意识，营造合理、规范、有

序运行的排放检验环境，

第三条 对列入黑名单的检验机构，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重

点监管，加大监督检查频次；对列入黑名单的检验机构从业人员，

按照《昌吉州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管理办法（试行）》（昌州环规

〔2020〕）1 号）进行处理。

第四条 检验机构及从业人员黑名单实行动态调整。

第二章 考评范围及方式

第五条 考评范围为全州所有已联网运行的检验机构。



第六条 依据国家、自治区、自治州相关法律法规、检测标

准和技术规范，督促检验机构对检测设备、检测操作、质量保证、

业务管理等方面实施规范化管理和操作。对其管理和操作行为予

以考评，并根据结果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第七条 采取现场检查考评方式，由生态环境系统两名及以

上工作人员在场实施。考评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并由

检查人员、检验机构相关负责人及具体工作人员签字确认。

第八条 根据实际情况，州生态环境局可对考评内容进行调整。

第三章 考评内容

第九条 考评周期为一个自然年（1 月 1 日-12 月 31 日），每

次现场检查填写考评表，总分值为每次检查考评的算术平均值。

第十条 在每个考评周期内，当检验机构各项扣分累计值达

到 60 分（含）、80 分（含）、100 分（含）及以上时，州生态环

境局将执行断开网络连接 5 个工作日、10 个工作日、20 个工作

日的处罚决定，并下达机动车检验机构问题限期整改通知书。

第十一条 考评内容分否决性指标和一般性指标。

第十二条 否决性指标包括：

（一） 资质认定过期或超范围开展排放检验。

（二） 用其它车辆替代受检车辆或采取其它弄虚作假的手

段进行检验，严重影响检验结果的；

（三） 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篡改受检车辆的检验数据或关

键参数，严重影响检验结果的；

（四） 新车注册登记、外埠车转入登记在环保车型核查、



污染控制关键部件查验和排放检验环节弄虚作假，导致不达标车

辆登记注册的。

（五） 未严格按照标准及相关制度进行检验的；存在“黄

牛”和非法代办活动的；聘用自治州检验机构黑名单人员进行检

验的；经营或参与经营机动车维修业务的。

（六）存在其他违法行为的。

第十三条 一般性指标包括：检验机构管理情况，检测流程

规范情况，仪器设备校准、标定、使用、维护及其记录等情况，

检测报告审核情况，检测软件数据情况，视频监控运行情况，信

息录入及外观检测情况等内容。各项内容所占分值及扣分原则详

见《昌吉州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现场检查考评表》。

第四章 考评结果运用

第十四条 考评结果分为 4 类，满分为 100 分。90 分及以

上为优秀；80—89 分为合格；60-79 分为基本合格；60 分以下

为不合格。

第十五条 在每季度考评结束后，对上一季度考评分数进行

公示。同时对列入黑名单的检验机构进行公示，并将公示结果同

步推送至市场监管部门。对在一个考评周期内得分排名靠前的检

验机构，予以通报表彰。

第十六条 单次检查考评结果为不合格或每两个考评周期

内，扣分累计值达到 120 分（含）及以上的检验机构，列入检验

机构黑名单。对列入黑名单的检验机构，在下一个考评周期内，



考评结果明显提高的，从黑名单中剔除。

第十七条 检验机构被反馈存在问题后，应按要求进行全面、

系统的自查、整顿，并向所在辖区生态环境部门及州环境污染监

控中心提交整改报告。检验机构被断开网络连接的，各县市分局

收到检验机构整改报告后，应及时组织人员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现

场核查，合格后恢复网络连接功能。整改不合格的，继续断开网

络连接，直到整改合格为止。

第十八条 检验机构从业人员出现以下行为的被列入黑名单：

（一）在一个考评周期内，现场检查检验机构时发现从业人

员有列入本制度第十二条行为的。

（二）与非法代办串连，出具虚假检验结果的。

（三）在一个考评周期内因同一问题扣分三次及以上的。

第十九条 对存在否决性指标问题的检验机构，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并按照

《昌吉州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管理办法（试行）》进行断开网络

连接处理。

第二十条 推进检验机构及从业人员考评结果运用，对列入

黑名单且不积极整改的检验机构，会商发改、市监、公安、金融

办等部门将其列为失信企业管理，发挥诚信惩戒作用。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由昌吉州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